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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 

 

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 
第 8 号——重大资产重组》修订说明 

 

为了深入落实全面实行股票发行注册制相关要求，进一步规

范注册制下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信息披露相关行为，推动提高

上市公司质量，本所结合上位法规修订和最新监管实践情况，在

原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8号——重大资产

重组》的基础上，修订形成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

指引第8号——重大资产重组（2023年修订）》（以下简称《重组

指引（修订稿）》）。现说明如下： 

一、修订思路 

《重组指引（修订稿）》结合创业板注册制改革试点成果和

监管实践，明确了全面注册制下审核、注册信息披露要求，增加

了对上市公司重组股票异常交易监管的内容，强化了并购重组全

链条监管。主要修订思路如下： 

一是贯彻落实全面注册制改革要求，消除板块间制度性差异。

原注册制下部分规则扩大适用至深市主板上市公司。 

二是做好与上位规则配套衔接。根据修订后的《上市公司监

管指引第 7 号——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相关股票异常交易监

管》（以下简称《7 号指引》）要求，针对不涉及发行股份的上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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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股票异常交易制定相应监管安排。 

三是完善信息披露监管与审核注册程序衔接，进一步明确上

市公司进入审核及注册程序时应履行的信息披露义务及时限要

求。 

四是加强对并购重组全链条监管，进一步强化重大资产重组

标的资产整合管控的披露和监管要求，压实中介机构责任。 

二、主要修订内容 

《重组指引（修订稿）》共七章六十八条，与原指引在章节、

体例及条款方面基本保持一致，其主要修订内容有以下六个方面。 

一是在规则依据、适用范围等方面落实全市场注册制要求。

鉴于本所修订后的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审核

规则》（以下简称《重组审核规则》）将扩大适用于深市主板上市

公司，《重组指引（修订稿）》第一条、第二条、第十一条、第十

五条、第二十三条等对规则依据、适用范围、报送文件要求等方

面进行了适应性调整。 

二是进一步强化对上市公司长期筹划重组行为的监管。目前，

部分公司披露筹划重组的提示性公告后长期不披露重组方案，以

及披露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首次董事会决议公告后，六个月内未

能按照上位规定发出召开股东大会通知且未及时披露相应原因。

对此，《重组指引（修订稿）》第二十一条、第二十五条要求公司

在规定期限内明确相关交易的后续安排并及时披露。 

三是进一步完善重组相关股票异常交易监管。不涉及发行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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份的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如因涉嫌内幕交易被中国证监会立

案调查或者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而暂停重组进程的，《重组指引

（修订稿）》根据《7 号指引》相关要求，明确其恢复重组进程

的条件。同时，明确特定主体因本次重组内幕交易被证监会行政

处罚或者被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的，上市公司应当终止本

次交易。 

四是明确审核注册阶段的信息披露及停复牌要求。根据全面

实行注册制的相关安排，对《重组指引（修订稿）》第四十六条

至五十二条相关表述进行适应性调整，明确上市公司向本所提交

重组申请文件以及本所审核、证监会注册等环节的信息披露义务

及时限要求。同时，明确本所并购重组委会议召开当日，上市公

司原则上无需停牌。 

五是关注并购标的整合情况并压实中介机构责任。《重组指

引（修订稿）》新增第六十条，要求上市公司应当在年度报告中

披露重组整合管控的具体进展情况，明确整合管控效果的披露期

限，强化重组事后监管。同时，要求中介机构在持续督导期间督

促公司有效控制、整合标的资产，并发表明确意见。 

六是部分条款进一步精简优化。第一，考虑到《公开发行证

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26 号——上市公司重大资

产重组》已对重组预案及报告书中“重大事项提示”“重大风险

提示”等内容作出明确规定，本次修订删除相关条款。第二，鉴

于本所《重组审核规则》已对快速审核机制作出明确规定，《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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组指引（修订稿）》删除了分道制审核机制相关条款。 

此外，根据《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》及配套规则

的修改情况，《重组指引（修订稿）》对引用上述规则的条款进行

了相应调整。 
 


